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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吴元中

6月22日，广州花东镇大龙村
两名男童进入一辆私家车，因操作
失误关闭车门窒息死亡一事，持续
发酵。继男童家属表示车主有一定
责任、“他没有关车门，不然孩子也
进不去”之后，车主也发声，认为这
件事与家长失职有关，小孩离开视
线两分钟就要警惕，现在自家车也
报废了，自己也是受害者。

发生这样的惨剧无疑令人痛
心，但痛定思痛，也确实应当理一
下是非责任问题。

虽说警方通报与车主方所说
有出入，但两名男童是在车主与其
亲戚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车内并
发生事故的事实是清楚的。不管车
主还是他亲戚，对此事都不知悉，
主观上很难预见到会有孩子进入
车里，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为事
故负责，在情理上说不通。毕竟，车
主未锁车门，也是因为车门有故
障，并不是故意为之。

从这个角度来说，男童家属的
说法并不能让人信服。这种说法，
实质上是混淆了因果关系，倒因为
果。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指的是某种

行为导致某种后果的必然联系，并
不是任何联系、只要扯上联系就
构成因果联系。尽管司法实践中
越来越不受必然联系的束缚，更
倾向于相当因果关系说，即不要
求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必须具
有直接因果关系，只要有过错就应
担责。但这起事件中，很难说车主
有什么过错。

没过错也应承担责任，须有相
关规定。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没有规
定车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担责，因
此并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而且此
案也不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按照法

律规定，实行这一原则的前提是双
方都没过错且不能适用无过错责
任。事实上，相对于车主，男孩家属
的过错倒是很明显。报道说，两名
男童一名5岁一名4岁，对这种没有
独立行为能力的学龄前儿童，不管
在幼儿园还是在家里，都是离不开
监护的。车主指责男孩家属没有尽
到监护义务，确实有道理。

进行责任归属还有一个目的，
即通过合理归责有助于减少和防
范相关损害，促使人们多加注意或
采取防范措施避免损害发生，从而
使社会总成本最小化。无可否认的

是，自己孩子只有自己有效监护才
能给其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如果
自己不能有效监护而是依靠他人，
就会因为他人不知情、没有预料到
或者不像对自己孩子那样关心，可
能使其跑进他人车里、爬他人院
墙、不会游泳还到河里戏水，而处
于危险的境地。还望公众能够通过
一起起儿童与其他无独立行为能
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意外伤害事
件，好好反思责任归属问题。

葛一家之言

净化资本市场需要更快更狠的“顶格处罚”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近日，证监会依法对獐子岛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作出行政处
罚及市场禁入决定，对獐子岛公
司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
对15名责任人员处以3万元至30
万元不等罚款，对4名主要责任人
采取5年至终身市场禁入。这是原
证券法中对上市公司及相关人员
的“顶格处罚”。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獐子岛
曾以养殖虾夷扇贝闻名业界。不
过，从2014年开始，獐子岛却不
时爆出各种“跑路”的消息。不
过，由于海底库存及采捕情况难

发现、难调查、难核实，别说是普
通股民很难真正抓住獐子岛的
什么把柄，如果没有什么“大
招”，证监部门也难以“捞”到獐
子岛财务造假的证据。好在，证
监 会 此 次 决 绝 地 祭 出 了“ 大
招”——— 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对獐子岛27条采捕船只的数
百万条海上航行定位数据进行
分析，委托两家第三方专业机构
运用计算机技术还原了采捕船
只的真实航行轨迹，复原了公司
最近两年真实的采捕海域，进而
确定实际采捕面积，并据此认定
獐子岛公司成本、营业外支出、
利润等存在虚假。

查明真相之后，证监会在权
限之内对獐子岛作出“顶格处
罚”，显示了对上市公司财务造
假的“零容忍”。2019年以来，证
监会已累计对22家上市公司财
务造假行为立案调查，对18起
典型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向公
安机关移送财务造假涉嫌犯罪
案件6起。坚决打击财务造假，
确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正当
性、真实性，既是资本市场健康
发展的应有之义，更是保障上
市公司品质、维护投资者权益的
必然要求。

其实，对獐子岛的处罚应该
来得更快更狠。早在2018年2月，

证监会就已开始对獐子岛立案调
查，直到现在才算有了个明确的

“说法”。对股民来说，这样的监管
效率似乎有待提高。对獐子岛而
言，两年多也足以完成某些更有
利于自己的“操作”。鉴于“法不溯
及既往”，证监会只能按照原证券
法对獐子岛及其相关人员给予处
罚。虽已“顶格”，处罚还是太轻
了。根据新证券法，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最高罚
款1000万元，对相关责任人最高
罚款500万元。在资本市场上，这
样的处罚力度都难说有足够的震
慑力，60万元、30万元的处罚就更

是“毛毛雨”了。
净化资本市场需要更快更

狠的“顶格处罚”。为此，除了肯
及时出“大招”调查取证之外，至
少还应着重从以下两点发力。一
是用好用足新证券法创设的集
体诉讼制度。放手让投资者保护
机构按照“默示加入，明示退
出”的原则，代表一个个“单薄
乏力”的股民，实施证券民事赔
偿诉讼，让上市公司为弄虚作
假付出巨大代价。二是尽快修
订刑法，加大对证券犯罪的刑事
处罚力度。对于这一点，各界已
多有论证和呼吁，该是动真格的
时候了。

坚决打击财务造假，确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正当性、真实性，既是资本市场
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更是保障上市公司品质、维护投资者权益的必然要求。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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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男孩车内窒息死亡，不能怪车主没锁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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